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整改验收销号公示表

（任务序号一：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还有差距涉及市水利局事项）

	整改实施主体
	市水利局
	公示日期
	2025年12月2日至2025年12月15日

	整改任务概述
	第三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指出了我市“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还有差距”的问题。市委办公厅、市政府办公厅印发《重庆市贯彻落实第三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报告整改方案》明确，要通过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严格履行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责任、健全完善生态环境保护责任制等4条整改措施，立行立改，长期坚持，达到“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更加自觉，落实生态环境保护政治责任更加有力，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绿色发展理念更加坚定”的整改目标。

	整改情况
	市水利局对标对表整改要求，制定整改细化方案，有序推进各项整改工作落地见效。

1.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根本遵循，把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作为重大政治任务，及时向各机关处室（单位）传达学习市委、市政府有关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及生态环境保护相关会议精神。通过每月工作提醒，把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党中央、国务院有关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的方针政策、法律法规等作为支部“三会一课”重要学习内容。将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作为局党组会议第一议题，列入局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年度计划，对习近平法治思想组织开展集中专题学习，把《长江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等涉水、涉生态环境保护等法律法规作为重点学习内容，局党组成员分别对相关内容进行领学并围绕分管工作进行交流发言，提出具体贯彻落实意见，确保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决策部署在重庆水利系统落地见效。2024年水利局党组累计学习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党中央、国务院有关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的方针政策、法律法规25次，研究生态环境保护工作12次，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重要论述精神6次。
2.把中央生态环保督察涉及水利整改作为重要政治任务，第一时间研究整改落实意见，审议整改方案，实时听取并调度整改落实情况，压紧压实相关处室（单位）整改责任，确保涉水问题真改、实改、改到位。

3.坚决履行生态环境保护职责，严格落实水资源刚性约束制度，深入实施“一河一长”“一河一策”“一河一档”和幸福河湖建设，全面推进河道岸线管理、水土流失治理、小水电站管理等工作。

	整改验收核查情况
	市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制定核查验收工作方案，组建核查验收工作组，对市水利局承担的整改任务落实情况进行核查，认为整改措施有效落实，整改工作取得积极成效，达到预期整改目标。

	反馈意见联系方式
	联系电话：88521842
电子邮箱：cqhjjcb2@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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